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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女士：

《2002年僱員補償援助(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香港保險業聯會屬下之一般保險總會乃經營僱員補償業務保險公司的代表機
構，現本人謹代表一般保險總會致函　貴會，表達會員對上述草案的意見，萬望
閣下向委員會成員轉達下列各項：

1. 2002 年 2月 15 日刊憲的條例草案第 53頁有不符事實之處：
「香港保險業正設立一項計劃，其作用將是取代主體條例中關於
僱主於其承保人無力償債時申請基金付款的現行條文。」

據本會所知，香港保險業界不曾、也沒有著手成立此計劃。

2. 本會雖然贊同草案中絕大部分建議均能更妥善管理僱員補償援助計劃，但卻堅
決反對把破產基金從目前的計劃中分拆出來。

3. 本會已於 2001年 11月 6日向保險業監督反映業界立場(見附件一)。

4. 本會的立場始終如一，並無改變，詳情見 2002 年 3月 18日發表的業界立場書
(見附件二)。

由於建議草案對經營僱員補償保險業務的承保商影響彌深，本會懇請　閣下將
此函及附件轉交各委員會成員細閱，以備 2002 年 4月 3日草案委員會舉行會議時
考慮。

此外，敬希委員會惠賜機會，讓本會代表能夠親身向各委員會成員闡釋保險業
界的立場。

如有垂詢，敬請聯絡許健偉先生，電話：2861 9377、傳真：2520 1967。

一般保險總會
主席
陳健波 謹啟

2002 年 3月 21 日

附件

副本寄交： 陳智思議員(附 2002年 3月 18日立場書)
保監專員鄧國斌太平紳士(附 2002年 3月 18日立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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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監理專員

鄧國斌太平紳士

鄧專員：

僱員補償保險

本會現就  閣下 2001年 10月 19日之來函及雙方昨日舉行的會議，謹覆如下：

1. 將「無力償還債務基金」自現行僱員補償援助計劃分拆出來的建議

一般保險總會全體委員一致反對將「無力償還債務基金」自現行的僱員補

償援助計劃(援助計劃)分拆出來，因為：

(i) 把無力償還債務的賠償從援助計劃中分拆出來，可能會導致出現兩套截然不
同的索償評估準則，對索償人來說殊不公平。「無力償還債務基金」管理

人也難以評估應該收取甚麼徵款水平才足以令基金穩健運作。

(ii) 香港汽車保險局正是合併基金的成功典範，兩種基金在審慎管理下可以互補
不足、互相支援。

(iii) 成立獨立的僱員補償「無力償還債務基金」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從成本效
益角度出發，不單會削弱現有資源的彈性，而且更會因重覆行政、處理索

償等等的問題而浪費資源。由於設立和管理另一個獨立基金的額外經費最

終會轉嫁到僱主身上，結果會導致香港各行各業的營運成本因此舉而增

加。

(iv) 巿場不斷演進，促使投保人選擇巿面上最具競爭力的產品時，會考慮保險
公司的償債能力、客戶服務和風險管理，分拆「無力償還債務基金」可能

會破壞這重要機制。

(v) 導致現行援助計劃資金不足的因素眾多，其中包括：
- 基金的保障期要追溯到 1984至 1991 年 (追溯債務)；
- 並無資金償付追溯債務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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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分拆出來的基金由於缺乏資本基礎，故勢必需要另徵供款，以償付追溯債
務及其他分拆前的風險。

(vii) 如要有償債能力的保險公司繳款保障無力償債的保險公司，多半會驅使更
多保險公司脫離承保行列。

由於本會不同意有關建議，故特此聲明本會反對當局要求保險公司向此

「無力償還債務基金」供款。

2. 建議修訂僱員補償和汽車保險條例

本會懇請有關當局考慮修訂《僱員補償條例》和《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

條例》，豁免保障部分責任。

正如  閣下所知，一般保險業根本無能力承保與政治相關的風險，故此所
有保險和再保險合約都將戰爭或類似戰爭的行動、核子和相關污染列為標準不

保項目；同樣道理，恐怖襲擊保障也快將完全被剔除於巿場之外。可是汽車保

險和僱員補償條例都沒有豁免保障這種風險，所以不論保單是否載有豁免條

款，保險公司都有責任支付賠償或損失，縱然保險公司有權向投保人追付償金，

惟此追償權幾近形同虛設，因為保單持有人可能於災難事件中罹難，或者根本

無法承擔追償的金額。假如上述情況成真，本會恐怕即使不是所有直接承保商，

絕大部分也會被逼清盤，因為他們必須依法支付所有賠償，但卻沒有再保險保

障，也無法索回追償金。

由於這問題有深遠的財政影響，本會建議政府當局防患於未然，豁免保障

汽車保險和僱員補償條例中戰爭、恐怖襲擊和其他類似的風險；否則，承保商

可能因受制於上述因素，而無法承保這兩類險種。

為了加快修例程序，本會樂於向有關當局提交建議。

一般保險總會

主席

陳健波 謹啟

2001 年 11 月 6日

副本抄送 陳智思議員

香港保險業聯會主席鄭文光先生



香港保險業聯會

一般保險總會回應

政府建議將無力償還債務基金自現行的僱員補償援助計劃分拆出來

1. 簡介

香港保險業聯會（保聯）轄下的一般保險總會（總會）專責處理一

般保險業務事宜，現欲就政府提出將無力償還債務基金從現行僱員

補償援助計劃（援助計劃）分拆出來的建議表達意見。

2. 總會回應

2.1 總會歡迎教育統籌局因見過去兩年援助計劃的基金消耗殆盡，而檢
討現時由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的援助計劃。

2.2 總會認同援助計劃的宗旨：一、為沒有有效保險保障的僱員提供賠
償，二、為受傷僱員及其僱主提供保障免受保險公司破產拖累。保

險業界一直致力倡導和支持具效益的顧客保障制度，由業界自發成

立的香港汽車保險局（保險局）便是成效昭著的例子之一。保險局

設有「第一份基金計劃」(First Fund Scheme)及「無償債能力基金計
劃」(Insolvency Fund Scheme)，前者保障因肇事司機不顧而去或肇
事車輛沒有保險而不能獲得保險賠償的交通意外的死傷者，後者則

為被保人因保險公司破產而提供保障。保險局自 1980年 12月成立
以來，一直審慎理財，第一份基金計劃至今已累積達 1.7 億港元盈
餘，而無償債能力基金計劃則積存了 11 億港元，而且汽車保險局
自成立以來徵收的費率都維持於低水平。

2.3 總會強調三間來自同一集團的保險公司在 2001 年破產乃個別事
件。總會雖然十分支持當局檢討援助計劃，但是除非經過非常周詳

慎密的考慮，以及嘗試過所有可行的方法後，都仍然無法改善現

狀；否則不會作出草率結論，廢除自 1991 年 7 月 1 日成立，至今
已運作多年的援助計劃。

2.4 總會相信援助計劃現時面對的財政困難或問題是基金管理和索償
管理的問題，均可以透過有效和審慎的管理解決，而不應以此為理

由，重新建立另一個全新架構、組織和營運機制。鑑於無法確保新

機制日後的穩健性，對於現時受到援助計劃妥善保障的已投保的僱



主的權益或許會帶來負面影響。

2.5 雖然有指成立獨立僱員補償保險無力償還債務計劃（無力償還債務
計劃）的成本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是深諳僱員補償機制的總會有

責任於現階段就有關建議提供意見，以便確保這個為保障消費者權

益而設的基金的成本，會因為有穩健和具成本效益的管理，減至最

低；否則，投保人最終雖然承擔了更多額外的徵費，卻得不到任何

額外的實質益處和保障 。

3. 其他考慮要點

3.1 如何改善現時的援助計劃

總會認為假如援助計劃能就下列兩個範疇作出相應的改善，則日後

也許毋須增加任何徵費仍能穩健運作：

i. 引入廣為接納和採用的準則，客觀評定和評估賠償金額，而並
非處處被動。

ii. 重新分配援助基金、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和職業安全健康局
的撥款比例，從而反映實際情況及需要。自 1995年至今，僱員
補償保險的徵費率由 2%增至 5.3%，增幅高達 165%，現時的分
配情況及建議的改動如下：

-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獲得的撥款一直維持於 1%不變；
-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獲得的撥款由原來的 1.5%增至

2.3%，現時大概有 1.8億港元盈餘；
- 職業安全健康局獲得的撥款則由 1%增至 2%，現時約有 2千 9
百萬港元累積盈餘。

總會同時建議政府定期檢討徵費分配比例，彈性分配撥款，以

便回應和照顧廣大僱員和僱主的實際需要，而不只是顧及個別

群體的權益：

* 援助計劃應該於徵費收入中獲得更大比重的撥款；

* 援助計劃下的兩項基金，即負責賠償並無保險保障的僱員

賠償和針對無力償還債務的賠償，應該清楚劃分，並且應

該各自從僱員補償徵費中獲得撥款。

3.2 政府的建議沒有就設立新基金的成立經費提出任何方案，也沒有估
計需要徵收多少費率才足以應付成立基金的經費。



3.3 把無力償還債務的賠償從援助基金分拆出來，可能會導致出現兩套
截然不同的索償評估準則，對索償人來說殊不公平。

3.4 成立獨立無力償還債務計劃根本不能解決上述問題，從成本效益角
度出發，不單會削弱分配現有資源的彈性，而且更會因重複行政、

處理索償等等的問題而浪費資源。由於設立和管理另一個獨立基金

的額外經費最終會轉嫁到僱主身上，結果會導致香港各行各業的營

運成本因此舉而進一步增加。

3.5 特首於《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會於 2002至 2003年間研究成立全
面投保人士保障基金的可行性，由於無力償還債務計劃本身屬於投

保人士保障計劃，故此政府應該把有關計劃納入研究，而非分批零

碎處理。

2002年 3月 18日


